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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非食品原料

案例分析

如何辨别有
毒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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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与食品原料相对应的就是非食品原料,非食品原

料并不与有毒有害划等号，其中一部分属于可能危

害人体健康物质。



哪些属于有毒、有害非食品原料？

一：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（修订草案送
审稿）明确：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，指法律、
法规禁止在食品经营活动中添加、使用的物
质；

二：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《食品中可能违法

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》《保健食品中可能非

法添加的物质名单》上的物质；

三：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、兽药以
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；其它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。



生产白酒
生产腐竹时
使用

使用工业明胶
生产加工乳制

品

水产品违法添
加孔雀石绿等
禁用物质

常见的非食品原料添加使用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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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1111 毒粉条案
采用多种化
学试剂混合
制作而成的
粉条你敢吃
吗？

2222222 3333333工业盐案
工业盐用作
食品原料该
如何定性?

网购减肥产品案
网购食品该如
何维权？



：

制作过程： 危害作用：

经对现场提取的三份“粉条”样品进

行检测,均检验出甲醛超1800mg/kg(检

测低限5.0mg/kg),甲醛含量严重超标。

甲醛LD₅ ₀ ：800mg/kg（大鼠经
口），2700mg/kg（兔经皮）

“粉条”

工业
明胶

甲醛

六偏磷
酸钠

海藻
酸钠



相应处罚：

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

依法做出一审判决:以生产、

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主犯

邱某有期徒刑九年,并处罚金

人民币100万元；判处孙某等

三名从犯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,

并处相应罚金。(依据刑法第

一百四十一条)

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生产、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、
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，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、
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
刑，并处罚金;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
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并处罚金;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
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。



　案情经过：2014年12月
12日，某食品药品监管局
执法人员在对辖区一熏煮
香肠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日
常巡查时，发现其原料仓
库中存放疑似工业盐2吨
左右。经初步调查，该企
业有部分疑似工业盐用于
生产熏煮香肠火腿制品54
箱共计1026公斤，且已入
库冷藏。



案情发展：

食品药品监管局

食品检验所

涉案盐品 “符合
GB/T5462-2003工业

盐”要求

涉案熏煮香肠火腿制
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

盐务部门

涉案盐品 “不符合
GB5461-2000食用盐”

标准要求

涉案盐品“不符合
GB26878-2011食用碘

盐含量的标准要求”

2014年12月29日，

该局以涉嫌犯罪为

由将案件移送当地

公安机关，但公安

机关以“达不到

立案追诉标准”

为由不予立案。



工业盐和食用盐的区别：

食用盐：是指从海水，地下岩盐沉积

物天然卤水等获得的以氯化钠为主要

成分，经加工的食用盐。

工业盐：主要成分是硫酸盐，硝酸盐，

一般危害大。



观点一：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

观点二：购买、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

工业盐属于食品原料还是非食品原料？
观点一：第一，工业盐虽然不在食品中禁止添加非食用物质品

种名单之列，但也不能推断工业盐不属于非食用物质，因为可

能添加食品中的非食用物质是不可能以名单的形式穷尽公布。

第二，《食品安全法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表述为“食品生

产者采购、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”，强调的是“食

品原料”，在字面上理解是属于可以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，工业

盐作为一种工业原料不能作为原料用于食品生产，所以工业盐

属于“非食品原料”。

观点二：第一，两份对涉案工业盐检测报告分别为“样品不符合

GB5461-2000《食用盐》、GB26878-2011《食用盐碘含量》的标准要

求”和“样品符合GB/T5462-2003《工业盐》的标准要求”。

　　第二，涉案工业盐已被该企业作为一种食品原料用于食品生产，

且在卫生部公布的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》中没有

工业盐，不能认定为“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”。



精氨酸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吗？

买到有问题的食品
该怎么办？



严琴文女士在淘宝上
向邵文广购买了减肥
产品“泰尔超级玛卡复
合片”1件共4盒，付款
352元。

25 2016.4.29 %

2016.5.11
张志星向国家卫生和计
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公 开
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精
氨酸不能作为普通食品
原料的复函》（ 卫办监
督函【2009】221号）。

2016.6.10
严女士再次购买5件共20盒， 
付款1940元。

2016.9.13
严女士将邵文广，泰尔
制药有限公司，淘宝告
上法庭

案情经过：

判决依据：依据现行《食品卫生法》和《食
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》（以下简称GB2760）
规定，L- 精氨酸属于GB2760允许使用的食品
用香料品种，不是食品，不得作为食品原料
使用。按照GB2760和香精香料使用的自限性
原则，L - 精氨酸须配制成香精后方可用于
食品生产，在食品中的用量应不超过250毫克
/千克。
因此，涉案产品作为普通食品直接添加“L- 
精氨酸”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且存在安
全隐患，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。



法院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邵文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

原告严琴文货款2292元；

二、被告邵文广、被告湖南泰尔制药股份有

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严琴

文赔偿金22920元；

 三、驳回原告严琴文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

PARTPARTPARTPARTPARTPARTPARTPARTPARTPARTPARTPART

030303030303030303030303



外观形状鉴别
先进行直接观察，然后用手弯、折，以感知其韧性和
弹性。
良好粉丝、粉条——粗细均匀（宽粉条厚薄均匀），
无并条，无碎条，手感柔韧，有弹性，无杂质。
较差粉丝、粉条——粗细不匀，有并条及碎条，柔韧
性及弹性均差，有少量一般性杂质。
劣质粉丝、粉条——有大量的并条和碎条，有霉斑，
有大量杂质或有恶性杂质。



气味与滋味鉴别

取样将泡软的粉丝或粉条放在口中细细咀嚼，品
尝其滋味。

良好粉丝、粉条——气味和滋味均正常，无任何
异味。

较差粉丝、粉条——平淡无味或微有异味。 

劣质粉丝、粉条——有霉味、酸味、苦涩味及其
他外来滋味，口感有砂土存在。



THANKS.


